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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苏州科技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 
管理办法 

 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的管理，提

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

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国务

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18〕2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

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 号）、《省政府印发关

于加快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

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16〕107 号）、《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化

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苏发

〔2018〕18 号）、《江苏省省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苏

财规〔2020〕9 号）及其他相关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，结合我校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间接费用是指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

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，主要包括学校为项目研究提供的现

有仪器设备及房屋、水、电、气、暖消耗等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

支出、统筹支出及绩效支出等。 

第三条  间接费用的核定，项目主管部门有具体规定要求

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执行；没有具体规定的，按照以下办法核

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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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预算制项目 

1、自然科学类科研项目，按照不超过科研经费中直接

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预算，具体比例如下： 

5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30%； 

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25%； 

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20%。 

其中，对于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的预算制项目，间接费用

一般按照不超过项目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

定，并实行总额控制，具体比例如下： 

5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60%； 

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50%； 

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40%。 

2、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，按经费总额的以下比例提取： 

5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40%； 

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为30%； 

超过500万元的部分为20%。 

（二） 包干制项目 

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。 

第四条  间接费用按到款额度的比例提取，纳入学校财务

统一管理，由学校、二级单位、项目负责人等统筹安排使用。间

接费用按下列办法进行分配： 

（一） 管理费：项目主管部门对管理费有规定的按规定执

行，没有规定的，按照项目总经费的 5%提取，其中学校管理费

为 3%，二级单位管理费为 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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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统筹支出：（1）直接费用超预算部分；（2）项目研

究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其他与科研活动相关

的费用。 

（三） 绩效支出：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，

即项目主管部门批复的间接费用减去管理费及统筹支出后的剩

余部分。省市级科研项目间接费用中的绩效支出不计入学校绩效

工资总额基数，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。  

间接经费在管理费足额计提的条件下，可安排统筹支出和绩

效支出。其中省市级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只列管理费和绩效支出两

类。 

第五条  为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，间接费用的使用

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。绩效支出不设上限，绩效支

出分配重点向承担任务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倾斜，省市级科研项目

给予 35 周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30%。 

第六条  为体现科研人员价值，充分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

作用，项目负责人须结合项目组成员的实际贡献，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安排绩效支出，经所在单位负责人、科技产业处和人文社科

处审批后发放。 

第七条  项目执行期间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得发放绩

效支出；如已发放的，学校有权追回： 

（一） 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，包括计划任务书

(合同书)、预算书、年度进展报告、中期总结报告、验收材料及

其他相关文件等； 

（二）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对项目负责人、参加人员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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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预算、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等重要事项的调整未按要求提前报

批； 

（三） 无正当理由，项目未按合同进度执行，或未按期落

实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等； 

（四） 存在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等以及其他影响学校声誉的

行为； 

（五） 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。 

第八条  间接费用中发放绩效支出等涉及到的个人所得税

由个人自理，学校代扣代缴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苏州科技大学自

然科学类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》（苏科大【2017】100

号）、《关于调整苏州科技大学自然科学类科研项目管理费的补充规

定》（苏科大科〔2019〕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与项目主管部门有关文件相抵触的，按

照主管部门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技产业处、人文社科处和财务处负责

解释。 


